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代码》解读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代码》已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发布，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Z 6—2007（所有部分）《深圳市基础教

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标准于 2007 年 10 月发布，从 2007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

施。SZDB/Z 6—2007 共包括 3 个部分：数据结构规范、数据交换规范和代码规

范。数据结构规定了学校基础信息、学生基础信息、教师基础信息等方面的数据

分类规范、编码规范；数据交换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交换

的要素、规则和范例等；代码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执行的相关

国家标准代码及教育部使用的代码。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深圳市教育管理信

息化建设的规范化，促进各级政府部门高效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

SZDB/Z 6—2007 已实施多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需求不断产

生，我国也陆续发布了 GB/T 35298—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

育管理基础信息》、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育管

理基础代码》等系列标准文件，对深圳市的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对学校、学生、教职工等各种数据来源进行梳理，结合

文献研究和部门调研，对 SZDB/Z 6—2007 的内容进行修订，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和准确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且意义重大。

二、本指南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标准结构包括 5 个

章节及参考文献。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指明文件的适用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规定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文件清单。包括

GB/T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1.1《个人基本信息

分类与代码 第 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GB/T 2261.2《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



码 第 2部分：婚姻状况代码》、GB/T 2261.3《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3

部分：健康状况代码》、GB/T 2659《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3304《中

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GB/T 4658《学历代码》、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61《家庭关系代码》、GB/T 4762《政治面貌代码》、

GB/T 4880.1《语种名称代码 第 1 部分：2 字母代码》、GB/T 4881《中国语种

代码》、GB/T 686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代码》、GB/T 6865—2009《语种熟练程

度和外语考试等级代码》、GB/T 7408《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

间表示法》、GB/T 8561《专业技术职务代码》、GB/T 8563.1《奖励、纪律处分信

息分类与代码 第 1部分 奖励代码》、GB/T 8563.3《奖励、纪律处分信息分类

与代码 第 3 部分 纪律处分代码》、GB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GB/T

12402《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T 12403《干部职务名称代码》、GB/T 12406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GB/T 12407《职务级别代码》、GB/T 12408《社会兼

职代码》、GB/T 13745《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4885—2010《固定资产分类与

代码》、GB/T 14946.2—2019《全国组织、干部、人事管理信息 第 2 部分：信

息分类代码集》、GB/T 16502《用人单位用人形式分类与代码》、GB/T 29808—2013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高等学校管理信息》、GB/T 33782—2017《信

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GB/T 35416—2017《无形资

产分类与代码》、GA 214.12《常住人口管理信息规范 第 12 部分：宗教信仰代

码》、GA 324.1《人口信息管理代码 第 1部分：户口类别代码》、JY/T 1001—

2012《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

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本文件在 GB/T 35298

—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和 GB/T 33782—

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所规定的教育管理基

础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结构、表述规范以及数据元素的结构的设计规范和方法基础

上进行编制，没有特殊专业性术语进行新定义，GB/T 33782—2017 界定的术语

和定义满足且适用于本文件。



（四）标识码格式

本章节对标识码格式进行了界定，描述了学校（机构）标识码、学校（机构）

人员标识码定义和格式。

（五）代码集

由于现行行业标准中已有的代码集无法满足本文件的使用，为确保标识码范

围的完整性和格式规范性，需对本文件中的标识码进行定义描述，故本章节对“通

用类代码子集”“学校管理类代码子集”“学生管理类代码子集”“教学管理类代

码子集”“教职工管理类代码子集”“其他代码子集”的代码格式进行说明。行业

标准已定义的则采用行业标准中明确的代码格式。

其中，“通用类代码子集”包括港澳台侨外代码、国籍/地区代码、获奖类别

代码、户口类别代码、婚姻状况代码、健康状况代码、奖励等级代码、奖励方式

代码、奖励级别代码、奖励名称代码、家庭关系代码、民族代码、普通话水平等

级代码、是否标志代码、身份证件类型代码、社会单位性质代码、外国语种代码、

外国语种熟练程度代码、性别代码、学段代码、血型代码、信仰宗教代码、行政

区划代码、中国语种代码、政治面貌代码、政治面貌异动类别代码。

“学校管理类代码子集”包括办学类型代码、产权代码、单位办别代码、单

位类别代码、经费科目代码、经费来源代码、经费支出代码、建筑物分类代码、

建筑物结构代码、建筑物状况代码、所在地城乡类型代码、所在地区经济属性代

码、学校办别代码、学校场馆类别代码、学校代码、学校单位层次代码、学校（机

构）举办者代码、学校食堂信息类代码、学校所属高校性质代码、学校用房类型

代码、学校资产类型代码、占地用途代码。

“学生管理类代码子集”包括毕业去向代码、处分名称代码、工作岗位性质

代码、获奖类型代码、就读方式代码、结束学业代码、家庭类别代码、就业落实

方式代码、困难程度代码、困难原因代码、录取标志代码、入学方式代码、生源

性质代码、特殊学生类型代码、违纪类别代码、学号代码、学籍异动类别代码、

学籍异动原因代码、学生当前状态代码、学生健康体检状况类代码、学生类别代

码、学生来源代码、学生年龄代码。

“教学管理类代码子集”包括安全教学形式代码、科普课程积分信息类代码、

考试方式代码、考试形式代码、考试性质代码、年级代码、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模



式代码、实验类别代码、实验室类别代码、实验要求代码、实验者类别代码、学

期代码、学制代码、中小学课程等级代码、中小学课程代码。

“教职工管理类代码子集”包括教师年龄代码、教师资格证种类代码、教学

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代码、进修结果代码、进修性质代码、教职工当前状态

代码、教职工类别代码、教职工来源代码、考察（考核）类别代码、考察（考核）

结果代码、离岗原因代码、离休、退休类别代码、免职方式代码、免职、辞职原

因代码、聘任情况代码、签订合同情况代码、取得资格途径代码、任课角色代码、

任课状况代码、入选人才项目名称代码、任职方式代码、任职状况代码、社会保

险种类代码、社会兼职辞职原因代码、社会兼职代码、学科代码、学历代码、学

术兼职辞职原因代码、学术团体级别代码、学位代码、证书类型代码、职务变动

类别代码、职务级别代码、职务类别代码、职务名称代码、在学单位类别代码、

中小学编制类别代码、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其他代码子集”包括 CDM 册代码、出版社级别代码、单位行业代码、单位

经济性质代码、货币、资金代码、角色代码、刊物装订代码、抗震设防标准代码、

抗震设防烈度代码、论文收录情况代码、论著类别代码、媒体类型代码、社会单

位性质代码、使用状况代码、图书状态代码、仪器使用方向代码、仪器现状代码、

用人单位用人形式代码、资产配置类别代码、知识产议形式代码。

（六）参考文献

本章节罗列了本文件编制的参考文献。

三、附则

（一）提出、归口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位有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

（二）与原标准主要差异情况

本文件代替 SZDB/Z 6.3—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代码规范》，与 SZDB/Z 6.3—2007 相比，对结构和内容都进行了调整。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1. 增加了“标识码格式”（见第 4章）；

2. 增加了“代码集”，包含 6个代码子集（见第 5章），内容如下：



——通用类代码子集；

——学校管理类代码子集；

——学生管理类代码子集；

——教学管理类代码子集；

——教职工管理类代码子集；

——其他代码子集；

3. 删除了“代码规范”（见 2007 年版第 3章）


